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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证券交易所： 

融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或“上市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1 日收到贵所《关于对融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

【2017】第 88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问询函要求说明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28 日披露《关于调整账面存货价值事项的公告》中相关事项。函件收悉后公司

董事会非常重视，立即组织召开了关于如上事项的专题会议，会后组织安排部署

了包括证券部、财务部等在内相关部门的具体工作，现将有关情况向贵所回复如

下： 

一、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存货清查盘点的具体过程，发现部分存货缺失的具

体时间，是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2016年9月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

董事长的议案》，公司新任董事长尹宏伟先生上任后非常重视公司的内部控制及

管理，要求对公司现有资产情况进行清查盘点，且为了实现公司板块化经营的发

展战略，董事会决议将集团公司相关业务划入实业板块相关子公司统一规划管理

而进行业务剥离，在如上过程中，对涉及到的相关存货及资产进行了清查盘点，

依据财务账面数量与实物库存及资产进行核对，盘点清查存货过程中发现公司账

目上存在的旁路柜、电池柜、配电柜等存货实物不存在于本公司，于是对该等账

目存货进行彻查，发现缺失的存货为公司正在交涉的“深圳阿伯丁事项”有关的

存货。于是公司立即组织相关部门对该事项的情况进行处理，得知公司销售部门

及法务部目前仍在与对方交涉沟通，如果对方同意补充发货或者归还货款则不会

对公司存货及资产造成影响，当时因沟通结果尚未确定，所以无法确认是否会对

公司造成实质影响，期间公司一直积极与对方沟通交涉，最终双方确实无法达成



协商一致意见，因此公司于2017年2月末，初步确认与该事项相关的存货有无法

追回的可能性，出于谨慎性的原则，公司针对此笔存货涉及的预付款可能造成的

最大损失计提了减值损失，并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二、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上述存货的实际库存数量、账面库存数量，该存货

形成的时间、原因以及自形成以来的存放状态。 

回复： 

如上存货的实际库存数量、账面库存数量 

存货明细表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账面数量 实际数量 

1 旁路柜 旁路柜 PLG-150K 台 12 0 

2 配电柜 配电柜 KXG-120K 台 12 0 

3 蓄电池 蓄电池 A412/180A 台 1440 0 

4 电池柜 电池柜 B120-30 台 12 0 

5 旁路柜 旁路柜 PLG-150K 台 4 0 

6 配电柜 配电柜 KXG-120K 台 4 0 

7 蓄电池 蓄电池 A412/180A 台 480 0 

8 电池柜 电池柜 B120-30 台 4 0 

9 蓄电池 蓄电池 A412/90A 台 60 0 

10 旁路柜 旁路柜 PLG-80K 台 2 0 

11 配电柜 配电柜 KXG-60K 台 2 0 

12 蓄电池 蓄电池 A412/90A 台 216 0 

13 电池柜 电池柜 B60-18 台 2 0 

14 
旁路配电一

体柜 

旁路配电一体柜

PLG-12 
台 2 0 

15 蓄电池 蓄电池 A412/65G 台 40 0 

16 电池柜 电池柜 B10-20 台 2 0 

17 旁路柜 旁路柜 PLG-40K 台 1 0 

18 配电柜 配电柜 KXG-30K 台 1 0 

19 电池柜 电池柜 B30-30 台 1 0 

合计   2297 0 

存货形成的时间：（1）2014 年 9 月 26 日与深圳市阿伯丁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阿伯丁公司”）签订一份《购销合同》，合同额为 21,746,000 元。（2）2015

年 10 月 9 日取得阿伯丁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含税金额 9,744,630 元），

2015 年 12 月 7 日取得阿伯丁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含税金额 12,001,370

元），发票金额共计 21,746,000 元。 



存货形成原因：我公司融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简称“永大公司”或“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26 日与阿伯丁公司签订一份

《购销合同》，合同额为 21,746,000 元。合同签订后，永大公司已按合同约定于

2014 年 9 月 30 日履行了付款义务，支付阿伯丁公司货款 20,658,700 元（依据如

上《购销合同》第二条付款期限约定“合同签订后三天内支付总金额 30%作为订

金，总金额 65%在签订合同后十天内分批次电汇或承兑付清。”；另外，因永大公

司向阿伯丁公司采购的货物为爱默生品牌纯原装进口产品，所以要求全款提货并

且具有供货期长的特点）合同约定供货期为签订合同第 6 个月开始供货，第 11

个月内（即 2015 年 8 月 30 日前）交清全部货物。 

自形成以来的存放状态：根据与阿伯丁公司签署的《购销合同》中第三条“货

物的交付”中约定“送至买方指定交货地点”。在合同执行过程中“永大公司”

完全按照《购销合同》规定将相关款项付给“阿伯丁公司”。此合同为贸易合同，

不需要企业加工，根据合同要求，由“阿伯丁公司”提供商品，按“北京榕悦”

要求，送货至神华宁煤 400 万吨/年煤炭间接液化项目现场。合同供货期（即 2015

年 8 月 30 日前）届满后，卖方阿伯丁公司一直未能全部履行合同约定的供货义

务，在公司销售部门的催促下，2015 年 10 月阿伯丁公司向北京榕悦提供了相当

于金额 9,744,630 元的货物。并于 2015 年 10 月 9 日向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

票（金额 9,744,630 元），因货物直接发到用户现场，为了便于管理，公司财务部

根据发票、入库单确认存货入库。 

在取得阿伯丁公司提供的发货清单，并于北京榕悦确认货物收到并无异议

后，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21 日向北京榕悦开具了增值税销售专用发票，金额

11,498,663.47 元，同时确认 A 合同的销售收入，结转了相应的存货成本。 

2015 年 12 月上旬，公司律师与阿伯丁公司有关人员多次沟通，此时，阿伯

丁公司声称将尽快提供第二批货物，并于 2015 年 12 月 7 日取得阿伯丁公司开具

增值税专用发票（含税金额 12,001,370 元），因此公司根据增值税发票、入库单

确认相应存货（不含税金额 10,257,581.20 元）。 

三、请你公司补充披露目前与有关方面的沟通和交涉情况，存货缺失事件

对公司当期和以往财务成果的具体影响以及公司的应对措施。 

回复： 



与有关方面沟通和交涉的情况： 

我公司融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26 日与阿伯丁公司签订一份《购销合同》，合同额为 21,746,000 元。合同签

订后，永大公司已按合同约定于 2014 年 9 月 30 日履行了付款义务，支付阿伯丁

公司货款 20,658,700 元。合同约定供货期为签订合同第 6 个月开始供货，第 11

个月内（即 2015 年 8 月 30 日前）交清全部货物。另永大公司与北京榕悦伟业科

技有限公司（简称“北京榕悦”）于 2014 年 9 月 25 日签订两份《承揽合同》，合

同额分别为 11,498,663.47 元（简称 A 合同）和 14,162,202.53 元（简称 B 合同），

合计 25,560,866 元。如上协议所涉及货物的最终使用方为神华宁夏煤业集团有限

公司，即货物由北京榕悦提供给神华宁夏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供货期（2015 年 8 月 30 日）届满后，卖方阿伯丁公司一直未能全部履行合

同约定的供货义务。在公司销售部门的积极催促下，直到 2015 年 10 月阿伯丁公

司向北京榕悦提供了相当于金额 9,744,630 元的货物，并于 2015 年 10 月 9 日向

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 9,744,630 元），后公司经与北京榕悦确认货物

收到并无异议后，于 2015 年 10 月 21 日向北京榕悦开具了增值税销售专用发票

（金额 11,498,663.47 元），至此对应与北京榕悦签署的第一份 1149.8 万合同（A

合同）各方均履行完毕，公司财务确认该笔业务收入。 

自 2015 年 9 月开始，公司商务代表王国华与阿伯丁公司黄先生及法定代表

人何先生多次沟通，阿伯丁公司迟迟未向北京榕悦提供第二批货物（B 合同），

2015 年 12 月初，王国华经公司时任总经理、财务批准办转诉讼审批手续交法律

顾问诉讼。2015 年 12 月上旬，公司律师与黄先生、何先生电话催款， 2016 年

初，公司在吉林高新区法院起诉深圳阿伯丁和北京榕悦，2016 年春节后，公司

律师与黄先生到北京榕悦公司，取回 364 万元承兑汇票后撤诉。2016 年 5 月，

公司再次起诉北京榕悦支付 785 万余元货款，并要求阿伯丁公司对此债务承担连

带责任，经各方协商，法院于 2016 年 7 月 7 日出具《调解书》，北京榕悦按约定

于 2016 年 9 月末履行了付款义务。A 合同货款结清。 

至于 B 合同所涉货物，永大公司多次联系阿伯丁公司始终无法提供。北京榕

悦于 2016 年 9 月在吉林高新区法院起诉永大公司，理由是永大公司未履行 1416

万合同供货义务，主张解除 B 合同，并提出阿伯丁公司未供货，北京榕悦自己垫



资供货。因阿伯丁公司未能及时履行供货义务，阿伯丁相关责任人涉嫌将本应用

于购货的款项挪用或侵占，可能已涉嫌合同诈骗犯罪。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到相

关机关报案，要求对阿伯丁公司及其责任人立案侦查，挽回公司经济损失。2016

年 11 月 25 日，有关机关对阿伯丁公司相关责任人涉嫌合同诈骗罪下达《立案决

定书》，并进行了调查取证。2016 年 12 月末，公司律师与阿伯丁公司负责人何

先生在深圳就款项给付问题面谈一次，未能达成和解协议。现该案有关机关正在

调查侦破中。 

对公司当期和以往财务成果的具体影响：  

2016 年公司在发现上述事项后，对未执行完合同，出于谨慎性原则，年末

当期计提减值准备 10,917,070 元，扣除所得税费用支出，影响 2016 年当年预计

净利润 818.56 万元，并及时在 2016 年度年度业绩快报披露中体现了该等事件可

能对公司业绩造成的影响。 

2015 年对外销售北京榕悦 11,498,663.47 元合同，按公司销售确认原则政策，

商品销售在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已转移给买方，本公司不再对该商品

实施继续管理权和实际控制权，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并且与

销售该商品相关的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营业收入的实现。公司签

订销售合同后，将产品发至客户指定地点，取得用户收货凭证同时公司开具销售

发票，并且收回全部货款，确认销售收入 11,498,663.47 元，所以对 2015 年经营

成果无影响。 

公司 2014 年 9 月 26 日与阿伯丁公司签订一份《购销合同》，合同额为

21,746,000 元。合同签订后，永大公司已按合同约定于 2014 年 9 月 30 日履行了

付款义务，支付阿伯丁公司货款 20,658,700 元。合同约定供货期为签订合同第 6

个月开始供货，第 11 个月内（即 2015 年 8 月 30 日前）交清全部货物。直到 2015

年 10 月阿伯丁公司向北京榕悦提供了相当于金额 9,744,630 元的货物，并于 2015

年 10 月 9 日向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 9,744,630 元），后公司经与北

京榕悦确认货物收到并无异议后，于 2015 年 10 月 21 日向北京榕悦开具了增值

税销售专用发票（金额 11,498,663.47 元），至此对应与北京榕悦签署的第一份

1149.8 万合同（A 合同）各方均履行完毕，公司财务确认该笔业务收入。 

在 2015 年资产负债表日后及财务报告报出日前，涉及 B 合同的货物，公司



商务代表与供货方、最终用户方在积极沟通，公司认为阿伯丁公司正在发货状态

中，该业务为正常状态，尚无充分证据证明阿伯丁公司无法提供第二批货物，无

法归还原预付货款。2016 年 9 月以后，由于该业务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在公司

积极沟通调查后，公司于 2017 年 2 月末，初步认为阿伯丁公司已不可能继续提

供 B 合同的货物，公司可能无法追回已预付的存货款项。出于谨慎性的原则，故

将入库的存货及增值税转至其他应收款（金额 10,917,070 元），并在 2016 年度全

额计提了坏账准备，故无需对该事项进行追溯调整。 

公司应对措施： 

首先，公司销售部门及法务部门等相关部门本着积极的态度，多次与阿伯丁

相关负责人进行沟通协商，力求尽最大努力积极推进合同履行并追讨相关款项。 

第二，公司经与阿伯丁公司相关责任人沟通无果后立即对可能给公司造成的

存货价值及影响进行了估算，并按照可能给公司造成的最大不利影响及最谨慎的

原则对剩余无法履行的合同金额全额计提了减值损失、调减存货价值 10,917,070

元。并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到相关机关报案，要求对阿伯丁公司及其责任人

立案侦查，挽回公司经济损失。2016 年 11 月 25 日，有关机关对阿伯丁公司相

关责任人涉嫌合同诈骗罪出具《立案决定书》，并进行了调查取证。2016 年 12

月末，公司律师与阿伯丁公司负责人在深圳就款项给付问题进行面谈，经多番沟

通后双方最终仍未达成和解协议。目前有关机关已经受理并启动该案件的调查工

作。 

第四，公司销售部门、财务部门等相关部门已经针对该事项进行了深入沟通

论证并已经安排专人负责该事项的跟进及后续进展工作，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建

立更为完善的内部控制管理体系，严格控制对供应商资质及销售客户信用的审查

管理。 

 



（本页无正文，为《融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

的公告》的盖章页） 

 

 

 

 

融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3 月 9 日 

 




